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52� � � �公司简称:中恒集团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恒集团

６００２５２

梧州中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淑清 童依虹

电话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１２８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１２８

传真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０５３ ０７７４－３９３９０５３

电子信箱

ｐｗｍ６８０＠ｔｏｍ．ｃｏｍ ｐｗｍ６８０＠ｔｏｍ．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７

，

２２５

，

８９０

，

７７９．３６ ８

，

０２６

，

２２３

，

３９９．６１ －９．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

，

５６７

，

３５２

，

４１９．２５ ５

，

９１３

，

８６９

，

６５７．３７ －５．８６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１３８

，

０９９．０６ ３９０

，

７１２

，

０４８．９２ －９８．９４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２

，

２４４

，

０９８．１７ １

，

７９３

，

４２８

，

０８０．４０ －４１．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９

，

２２９

，

２４７．２８ ４９０

，

２９８

，

３０８．２１ ２６．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３１０

，

０７９

，

２５９．９６ ４２４

，

７６６

，

７２４．８３ －２７．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９７ １２．４８

减少

２．５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５ ０．４４９ １９．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５ ０．４４９ １９．１５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０

，

７６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５２２ ２６０

，

８８４

，

２８３ １５

，

００３

，

５０７

质押

２５７

，

００３

，

５０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４０５ １６

，

２７３

，

６９９ ０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

信瑞丰基金丰庆

１２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９９ １１

，

５７０

，

８２７ １１

，

５７０

，

８２７

未知

山东博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８８２ １０

，

２１３

，

７３９ ０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

金

７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８７０ １０

，

０８２

，

４２４ ０

未知

鹏华资产

－

浦发银行

－

鹏华资

产金润

２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８２３ ９

，

５３１

，

２９２ 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０９ ９

，

３７２

，

３３７ ０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０．７０２ ８

，

１３４

，

６４２ ８

，

１３４

，

６４２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

祥新股申购

３

号信托

其他

０．６９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

金

１５６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６０６ ７

，

０２４

，

２９７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整体经济延续下行态势

,

医药行业增速放缓

,

药品销售模式和药企竞争格局面临重大变革。受宏观

环境、行业环境和药企竞争格局等市场环境以及梧州制药管理体系调整、设备维护检修、季节性波动等因素影响

,1-6

月份

,

公司主要子公司梧州制药的血栓通系列产品销量同比下滑约

34%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52

亿元

,

比

上年同期

17.93

亿元下降

41.33%,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

亿元

,

比上年同期

4.90

亿元增长

26.30%

。其中

,

制药

公司实现净利润

3.38

亿元

,

比上年同期

4.87

亿元下降

30.66%;

双钱实业实现净利润

37.6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

252.78

万元有

所降低。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深挖潜力

,

提升现有产品品种经营业绩

(1)

销售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

,

受国家相关行业政策影响

,

公司主打产品血栓通系列产品在各省医药招标和销售过程中受到限价、限

量等阻力。对此

,

一方面

,

制药公司与经销商协同努力

,

加强沟通

,

保证了血栓通在全国大部分省份正常销售

;

另一方面

,

为进一步填补部分省市地区的空白市场

,

公司与康美药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

约定将部分省市地区空白市场交由其

开发。此外

,

为加强渠道管理

,

报告期内

,

公司还开发、试运行了血栓通流向管理系统

(SMS),

使销售流向管理更科学、高

效。

普药方面

,

销量呈现回升趋势

,

中华跌打丸

(

大蜜丸

)

销售收入增势突出

,

实现销售收入

3344.81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33.11%

。同时

,

在与康美药业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

,

公司生产的口服药产品及保健食品的空白市场或空白渠道

,

由康美药业通过其营销渠道负责销售

,

全面覆盖其包括互联网电商平台在内的药品终端销售渠道。

保健食品方面

,

双钱公司成立电商部

,

设立了天猫旗舰店、微信平台和银行电子商城平台

,

在传统营销领域外开辟

新兴电商营销平台参与行业竞争

;

继续开拓航空配餐市场

,

报告期内共新增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珠海机场等

6

座机场使

用双钱龟苓膏作为乘客配餐

;

同时通过有奖促销、电台广告投放等方式加大促销力度

,

增加广告宣传推广。报告期龟苓

膏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49%

。

(2)

生产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

,

受益于主要原材料三七采购成本的下降

,

公司主打产品注射用血栓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

;

同时

,

生产

部门还通过降低能耗、开展技术创新、降低物流成本等举措

,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3)

质量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把质量关

,

制订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

,

严格按照

GMP

认证管理要求组织生产活动

,

各车间生产完全

符合

GMP

要求

,

保证出厂产品检验合格率达到

100%

。此外

,

双钱公司还顺利通过了中检集团对公司进行的

FSSC22000

认

证

,

并取得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证书

;

通过了

ISO22000

、

HACCP

认证年审现场审核

;

肇庆中恒双钱公司通过了

QS

现场审核

,

并取得生产许可证。

2.

加快新生产场地建设、认证工作

,

保证产能

(1)

中恒

(

南宁

)

医药生产基地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

,

新增投资约

1.60

亿元

,

累计完成投资约

7.26

亿元。其中

,

粉针剂车间完成室外涂料、室内抹灰和天棚

抹灰

,

动力车间进入锅炉设备、水电和消防安装阶段

;

科研楼完成粗装修

,

科研孵化楼完成施工地基与基础

;

行政办公楼

完成室内精装修

,

于

7

月底投入使用

;3

栋倒班宿舍楼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2)

中恒肇庆高新区工程项目

报告期内

,

新增投资约

0.78

亿元

,

累计投资约

4.82

亿元。其中

,

医药项目

:

粉针车间完成主体框架及仓库区域综合机电

安装

;

双钱项目

:

完成

9#

龟苓膏车间资料收集及消防初步验收

,

完成员工上岗前培训、设备调试及验收、

QS

整改及认证、

60g

龟苓膏航空杯生产线的前期准备、三片罐龟苓膏线调试。行政办公楼基本完成室内二次精装修。生活区食堂及活动

中心基本完成室内二次精装修

,

一层交付使用

;3

栋宿舍楼完成室内二次精装修

,

其中

2

栋已交付使用。

3.

多措并举

,

丰富公司产品线

(1)

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开展中药二次开发、提纯工艺研究、注射用血栓通安全性临床研究、增加注射用血栓通适应

症、保健食品研发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去水卫矛醇方面

:

开展了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和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GBM)

的临床研究前期工作。

提纯工艺研究方面

:

一是完成科博肽提纯新工艺测试工作

,

并确定工艺方法与相关参数的优化工作

,

新工艺较原工

艺周期缩短、上样量可放大至原有的

10

倍、纯度更高、环境要求更低

;

二是完成三七总皂苷单体成分的多批次分离

,

并

已通过新型填料的层析工艺摸索获得部分杂质的高纯度单体。

血栓通再研究方面

:

一是开展注射用血栓通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临床试验研究

,

已完成

60

例病例入组

,

有

2/3

的病

例已经完成

3

个月的随访

;

二是开展了注射用血栓通

(

冻干

)

上市后临床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项目

,

建立了血栓通不良反

应数据库

;

三是血栓通大品种培育的相关研究工作基本完成。

新药研发方面

:

一是替米沙坦

-

匹伐他汀钙“二合一”多效固定复方片开发项目

,

在

PK

方法学建立方面

,

筛选出对本

复方有关物质检查具有良好的专属性的方法。二是重组双基因腺病毒注射液项目

,

继续开展临床前药学研究

,

在原有

基础上对重组双基因腺病毒毒种进行优化

,

筛选表达量更高毒种

;

筛选毒种保存液

;

优化病毒原液发酵工艺

,

制定相关

操作规程

;

开展了纯化工艺和纯度测定相关方法研究。三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一类新药

SKLB507

开发项目

,

完成原料

药合成工艺和拟定质量标准转移

;

开展多项药理初步考察实验。

(2)

投资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加大对优质投资标的寻找、投资与合作力度。一是稳步推进对以色列医疗器械设计制造企业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

以下简称“

Inovytec

公司”

)

的股权投资工作

,

已办理《对外投资批准证书》

,

按协议约定支付

了第一分期款项

,

即

80

万美元

,

并对应取得对方公司

4%

的股份。 二是与前期参股的以色列药品研发企业

Oramed

Pharmaceuticals Inc.(

以下简称

Oramed

股份公司

)

及其子公司

Oramed ltd.

进行谈判和沟通

,

为寻求在相关商业领域的合

作

,

取得对方公司在中国范围内口服胰岛素相关许可及知识产权授权

,

公司经营层及管理层尽最大努力促进合作达

成。该合作因双方未能就对方修订的《意向协议》核心条款修改部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风险程度超出公司可控范围

而终止。前期合作过程中

,

公司的子公司梧州制药以

500

万美元认购了

Oramed

股份公司

696,378

股股票

,

上述股份截止公

告披露日为止仍然持有。三是积极参与竞拍广西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

国有股权。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和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

,

公司已向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报名参与上述

竞拍

,

并依据要求提供了相关资料、缴交了

1200

万元交易保证金

;

在竞拍过程中

,

因其他竞拍对手的报价超出了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价格的范围

,

公司终止了对玉林制药

15%

国有股权的竞价。公司在竞拍前缴纳的

1200

万元交易保证金

,

将在

产权交易所规定的期限内返还公司。此外

,

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

,

公司还考察了部分其他并购标的

,

并与标的控制人进

行接触

,

但最终未达成一致意向。

4.

继续推进房地产业务剥离工作

报告期内

,

根据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

,

公司继续推进房地产业务的剥离工作。报告期初

,

公司房地产开发产品账面

余额约

2.99

亿元

;

报告期末

,

公司房地产开发产品账面余额约

2.81

亿元。报告期内

,

公司剥离的房地产业务资产为旺甫豪

苑商品房

,

共销售

160

套

,

销售面积约

7620

平方米

,

减少开发产品成本约

1774

万元。报告期内无新增房地产业务资产。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应收票据

２５３

，

６９９

，

４１１．９８ ３７０

，

０７５

，

２４２．２５ －３１．４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９２４

，

８７２

，

０１１．４２ １

，

３２３

，

４１６

，

５７９．９１ －３０．１１

在建工程

９５１

，

０６４

，

６８３．７５ ７１０

，

８７２

，

０９２．２１ ３３．７９

应交税费

８７

，

８３０

，

０９７．２０ ２６２

，

３６９

，

２８０．８６ －６６．５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９７

，

１７２

，

０１９．３９ ２８９

，

０９６

，

５１３．１８ －３１．８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５７２

，

９７８

，

４９２．６７ ８４３

，

９７１

，

４９３．６７ －３２．１１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２

，

２４４

，

０９８．１７ １

，

７９３

，

４２８

，

０８０．４０ －４１．３３

营业成本

２４８

，

４６７

，

６９９．７２ ４１０

，

６７３

，

３５９．２２ －３９．５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

，

２１０

，

７１２．５０ ３３

，

４１５

，

６４３．２６ －４８．５０

销售费用

３１２

，

４６７

，

５８９．２５ ７３５

，

７４０

，

９８３．２５ －５７．５３

投资收益

３９４

，

９５６

，

７７８．９５ １３

，

２７４

，

９７２．５３ ２８７５．２０％

营业外收入

４１

，

０４５

，

３５７．６３ １００

，

６５８

，

３４４．５７ －５９．２２

营业外支出

１６

，

５４１

，

３８３．５３ ２７

，

６６７

，

５５９．１８ －４０．２１

利润总额

７７０

，

６４２

，

５５４．５４ ５７７

，

４０５

，

７３８．５６ ３３．４７

所得税费用

１５１

，

４０４

，

６０９．０６ ８７

，

１４３

，

９０８．６５ ７３．７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８

，

６９８．２０ －３６

，

４７８．３０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１３８

，

０９９．０６ ３９０

，

７１２

，

０４８．９２ －９８．９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４

，

０２９

，

６６３．０９ １８４

，

６４０

，

８１３．８６ １５．９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１

，

３９８

，

９９５．１８ －５８

，

９２０

，

３３３．３１

不适用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报告期内制药公司银行承兑票据到期

,

托收变现影响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公司出售国海证券影响所致。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中恒南宁项目和中恒肇庆项目的在建工程投入增加影响所致。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影响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出售国海证券股票

,

结转前期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出售国海证券股票

,

结转前期计提的综合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制药公司本期销量下降及直销比例下降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制药公司销量减少及生产成本下降影响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收入减少计提的相关税金减少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的直销比例下降

,

直销费用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有出售国海证券股票产生的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补助收入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的捐赠支出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利润总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有出售国海证券股票产生的收益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出售国海证券股票产生的收益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双钱公司本期收益增加影响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货款同比减少

,

以及支付的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同

比增加影响所致。报告期内

,

处置国海证券股权缴交的企业所得税为

21677.82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出售国海证券股票收到的投资款项比去年同期增加影

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实施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支付现金股利增加影响所

致。

3.2.2

其他

3.2.2.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净利润

6.19

亿元

,

其中子公司梧州制药实现净利润

3.38

亿元

,

占净利润总额的

54.6%;

母公司扣除内部抵销后

,

实现净利润

2.84

亿元

,

占净利润总额的

45.8%,

主要是由于出售所持有的国海证券股票所

得。

3.2.2.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4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完成了起始于

2013

年

10

月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项目

,

募集资金总额

950,022,

889.46

元

,

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12,750,000.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937,272,889.46

元。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用募集资

金

50,930.5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

,

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725,500,234.27

元。

3.2.2.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以“中药现代化、品种多元化、投资专业化、发展国际化”为发展战略

,

集中力量发展医药产业

,

以保

健食品作为主要辅业

,

大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一是继续大力推进南宁医药产业基地的建设

,

以扩张产能

,

满足公司

主打产品注射用血栓通的产销需求

;

二是继续加大研发力度

,

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

积极培育多元化的后备医药品种

;

同

时深化血栓通研究升级

,

加快血栓通其他适应症的研究

,

建立不良反应数据库

;

三是积极扩大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

公司

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以拓宽原材料供应链和产品销售渠道

;

子公司梧州制药跨境参股以色列

医疗器械设计制造企业

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

以丰富公司产品线

,

打造优质潜力品种

;

四是积极推动国际化战

略的实施

,

梧州制药在香港设立子公司

,

为将公司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引进国际先进医药技术和产品谋篇布局。

3.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3.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制药

９８３

，

６９７

，

８９７．９０ １９８

，

１１３

，

７２６．７３ ７９．８６ －４１．４０ －３４．７３

减少

２．０６

个百分点

食品

４５

，

１５５

，

９０７．４８ ３１

，

４９６

，

６０８．６２ ３０．２５ １１．６９ １７．５０

减少

３．４５

个百分点

房地产

２０

，

４４３

，

３６６．９１ １７

，

７３８

，

６１２．５２ １３．２３ －７０．２０ －７７．６８

增加

２９．１０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

血栓通系列

８９４

，

８９５

，

３７９．９２ １４８

，

０５９

，

８２３．６７ ８３．４６ －４４．０３ －４２．９９

减少

０．３０

个百分点

妇炎净系列

４

，

３６０

，

５９９．０２ ２

，

４２４

，

１５７．５４ ４４．４１ ２３．３２ １５．９７

增加

３．５２

个百分点

中华跌打丸系列

３３

，

４４８

，

０６４．６１ ９

，

６３０

，

７４４．４５ ７１．２１ ３３．１１ ５２．８２

减少

３．７１

个百分点

其他普药系列

５０

，

９９３

，

８５４．３５ ３７

，

９９９

，

００１．０７ ２５．４８ －０．５９ ７．２５

减少

５．４５

个百分点

商品房及商铺

２０

，

４４３

，

３６６．９１ １７

，

７３８

，

６１２．５２ １３．２３ －７０．２０ －７７．６８

增加

２９．１０

个百分

点

龟苓膏系列

４３

，

３６６

，

８６１．１０ ３０

，

４２７

，

０３５．１６ ２９．８４ １１．４９ １６．３９

减少

２．９５

个百分点

龟苓宝饮料系列

７２

，

１２２．８２ ４３

，

２７３．６９ ４０．００ －８６．７９ －８６．００

减少

３．４０

个百分点

其他食品系列

１

，

７１６

，

９２３．５６ １

，

０２６

，

２９９．７７ ４０．２２ ７３．９６ １８９．４４

减少

２３．８５

个百分

点

3.3.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华南地区

１９９

，

５６７

，

１７７．７７ －４６．１７

华东地区

２２１

，

８５０

，

６４０．６７ －５１．７２

华中地区

１４７

，

８１６

，

８６３．４１ －５５．１７

华北地区

１３４

，

５１９

，

５７０．２２ －３４．９４

东北地区

６０

，

３８３

，

９０３．７８ －３１．０１

西南地区

１８１

，

０８１

，

０１７．６５ －１５．４３

西北地区

９４

，

６３０

，

２５５．１８ －１３．８３

国外（境外）

３

，

０２５

，

０７９．７９ ６４．７２

其他地区

６

，

４２２

，

６６３．８２ －１６．６８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

,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有

4

家

,

其中

2

家全资子公司和

2

家控股子公司

,

具体情况见本附注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许淑清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15-4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在广西南宁市南宁饭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许淑清女士主持。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9

人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中恒集团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及事项

: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司编制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审计

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该专项报告出具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相关内容见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

一

)

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合并报表

,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

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619,237,945.48

元

,

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229,247.28

元

,

提取盈余公积金

62,537,958.14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506,622,761.61

元

,

减去

2015

年

6

月已实施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695,021,429.40

元

,2015

年半年度实

际可供分配利润

2,368,292,621.35

元

,

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1,906,272,657.06

元。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

根据《公司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015

年中期

,

公司拟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158,369,049

股为基数

,(1)

进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红股

13

股

,

共送红股

1,505,879,764

股

;(2)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25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

376,469,

940.93

元。

(

二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2015

年中期

,

公司拟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158,369,049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7

股

,

共转增股本

810,858,334

股。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将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五、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广西双钱

龟苓膏文化博览园的议案》

;

为推广传播双钱龟苓膏悠久的历史文化

,

维护和提升双钱品牌形象

,

进一步加强双钱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

响力

,

充分发挥双钱品牌资源优势和龟苓膏产业优势

,

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

,

拟由公司全资孙

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在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恒

(

南宁

)

产业基地内建设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

,

计划

投资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的公告》。

七、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广西梧州召开中恒集团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

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15-4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在广西南宁市南宁饭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加会议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司审计机构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出

具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

经监事会审核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

映出公司

2015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没有发现参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

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2015-4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现将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1092

号

)

核准

,

本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6,621,521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14.26

元

,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50,022,889.46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5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37,272,889.4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2014)011205

号验

资报告。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已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725,500,234.27

元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

交通银行梧州分

行新兴支行

454060200018170828728)

余额为

209,541,597.57

元

(

其中包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617,

505.25

元

);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资金专项账户

(

建设银行南宁福建园支行

45001604951050704289)

余额为

2,851,

890.02

元

(

其中包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3,327.15

元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

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告

[2012]

44

号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

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

,

制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并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

,

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异

,

并在正常履行当中。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交通银行梧州分行新兴支行

４５４０６０２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８２８７２８ ２０９

，

５４１

，

５９７．５７

合计

２０９

，

５４１

，

５９７．５７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根据项目建设地地方政府的规定

,

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资金专项

账户存储的资金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资金余额

建设银行南宁福建园支行

４５００１６０４９５１０５０７０４２８９ ２

，

８５１

，

８９０．０２

合计

２

，

８５１

，

８９０．０２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见附表

1

。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报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９３７

，

２７２

，

８８９．４６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度投入金额

１５９

，

７４３

，

３１９．７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５

，

５００

，

２３４．２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

２０１５

年上半本年

度投入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2) (4)＝(2)/(1)

注射用

血栓通

产业化

项目

０ ６５０

，

０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６５０

，

０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６５０

，

０５５

，

６００．００ ９６

，

３４３

，

５５０．０３ ６４４

，

６７９

，

６６５．９３ －５

，

３７５

，

９３４．０７ ９９．１７％ ２０１５．１２

无 未投产 否

新药科

研开发

中心及

中试基

地建设

项目

０ ３００

，

０１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１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１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３

，

３９９

，

７６９．７６ ８０

，

８２０

，

５６８．３４ －２１９

，

１９０

，

６３１．６６ ２６．９４％ ２０１５．１２

不直接

产生效

益

未完工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共计人民币

５０９

，

３０４

，

９５４．８３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５０９

，

３０４

，

９５４．８３

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

司以募集资金额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５０９

，

３０４

，

９５４．８３

元。 本期从注射用血栓通产

业化项目转出归属于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土地费用

６０

，

７４７

，

６８９．６０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因募投项目尚未竣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２１２

，

３９３

，

４８７．５９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交

通银行梧州分行新兴支行

４５４０６０２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８２８７２８

）为：

２０９

，

５４１

，

５９７．５７

元，其中包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

行手续费的净额

６１７

，

５０５．２５

元；安全防护、文明施工专户（建设银行南宁福建园支行

４５００１６０４９５１０５０７０４２８９

）余额为：

２

，

８５１

，

８９０．０２

元，其中包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３

，

３２７．１５

元；两账户中包含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合计数

６２０

，

８３２．４０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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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变化及公司当前资产规模和实际经营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提议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

大会召开地点、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投票计票和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表决意见类型及董事会决策审

议权限的部分条款作出修订

,

具体如下

:

一、对《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修订

为方便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

根据公司目前资产分布的实际情况

,

拟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股东

大会召开地点的规定做出修订。

原文为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广西梧州市。

现拟修订为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其他具体地点。

二、对《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修订

2014

年

5

月

,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订

)

》

,

对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投票计票和股东投票权征集新增了相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

,

拟对《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进行修订。

原文为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现拟修订为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三、对《公司章程》第八十九条修订

为解决沪港通实施后表决提案相关问题

,2014

年

5

月

,

中国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六条、《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八十九条

,

增加一条关于登记结算机构的除外条款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

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

行申报的除外”。

香港目前结算体制采取的是间接持有的多级托管模式

,

香港开户投资者对内地上市公司有关提案行使表决权的

,

需通过证券托管机构汇总至香港结算公司

,

进而报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香港结算公司汇总后的投资者表决

意见

,

可能同时存在部分股数“同意”、部分股数“反对”和部分股数“弃权”

,

会与内地的规则出现“不兼容”情况。中国证

监会对前述文件的修改

,

为登记结算机构投多种类型的表决权票预留空间。基于上述情况

,

拟对《公司章程》第八十九

条做出如下修订。

原文为

: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辩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为

“弃权”。

现拟修订为

: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辩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为

“弃权”。

四、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修订

2009

年

6

月

19

日

,

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进行了修订。上

述条款修订时

,

公司

2008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48

亿元、净资产

4.45

亿元、净利润

4700

万元、营业收入

6.28

亿元。到

2014

年年度

,

经审计相关的财务数据已增至资产总额

80.26

亿元、净资产

59.13

亿元、净利润

15.94

亿元、营业收入

32.14

亿

,

原关于董事会和董事长的决策审议权限的规定已严重落后于公司运营的实际需要

,

为提高企业运营和决策效率

,

有必

要对董事会和董事长的决策权限做出适当的调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董事会和董事长决策权限

的相关规定

,

做出以下修改。

(

一

)

第一百一十条 关于董事会决策权限的规定

原文为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就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

,

确定和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1

、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资产租赁、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的

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事项的决策权限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

)

少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50%;

(2)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少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或绝对金额少于

5000

万元

;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少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或者绝对金额少于

500

万元

;

(4)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少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

或

者绝对金额少于

5,000

万元

;

(5)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少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或者绝

对金额少于

5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绝对值计算。

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

,

应当以发生额为计算标准

,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对于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

,

投资流通股票、期货、期权、外汇及投资基金等金融衍生工具或者进行其他

形式的风险投资

,

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取得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和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公司发生“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

,

无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

,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经

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

(

赠与资产、提供担保除外

)

的决策权限

:

(1)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

上的关联交易

;

(2)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

(

包括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

)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现拟修订为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就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

,

确定和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1

、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资产租赁、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的

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事项的决策权限

:

(1)

决定涉及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

)

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0%

的交

易

;

(2)

决定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的交易

,

或绝对金额不高于

5

亿

元

;

(3)

决定产生利润不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的交易

,

或绝对金额不高于

5000

万元

;

(4)

决定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不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

的交易

,

或绝对金额不高于

5

亿元

;

(5)

决定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不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的交易

,

或绝对金额不高于

50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绝对值计算。

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

,

应当以发生额为计算标准

,

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公司发生的交易

,

超出上列决策权限标准之一的

,

除应当及时披露外

,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于公司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

,

投资流通股票、期货、期权、外汇及投资基金等金融衍生工具或者进行其他

形式的风险投资

,

应经董事会审议

,

并取得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和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发生“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

,

无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

,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经

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

(

赠与资产、提供担保除外

)

的决策权限

:

(1)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

上的关联交易

;

(2)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

(

包括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

)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二

)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关于董事长职权的规定

原文为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公司有价证券

;

(

四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

(

五

)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

(

六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并

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

七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应当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授权行事

,

不得越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授权

董事长对公司的以下事项享有决策权限

:

1

、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资产租赁、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的重组、签订许可

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

(

对外风险投资、对外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

的决策权限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0%

以内的

;

(2)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

元

;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

(4)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

(5)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

以内

,

且绝

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2

、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

: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同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少于

30

万元的

关联交易

,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同的同类关联交易少于

300

万元

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少于

0.5%

的关联交易

,

由董事长审查决定。

3

、公益捐赠的决策权限

:

单笔不超过

100

万元

,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的对外公益捐赠

,

由董事长审查决

定。

现拟修订为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公司有价证券

;

(

四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

(

五

)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

(

六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并

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

七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应当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授权行事

,

不得越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授权

董事长对公司的以下事项享有决策权限

:

1

、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资产租赁、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的重组、签订许可

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

(

对外风险投资、对外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

的决策权限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0%

以内的

;

(2)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3000

万

元

;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

(4)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以内

,

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

(5)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内

,

且绝

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2

、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

: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同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少于

30

万元的

关联交易

,

以及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单笔或预计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同的同类关联交易少于

300

万元

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少于

0.5%

的关联交易

,

由董事长审查决定。

3

、公益捐赠的决策权限

:

单笔不超过

200

万元

,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对外公益捐赠

,

由董事长审查

决定。

以上《公司章程》修改内容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15-4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

公司投资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项目实施单位

:

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

项目名称

:

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

●

投资金额

:1999.17

万元

●

项目建设期

:6

个月

●

所得税后财务收益率

:

约为

11.81%

特别风险提示

●

本项目存在因年参观人次或人均消费水平达不到预期

,

而导致投资回收期延长、投资价值比预期减少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

)

的全资孙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宁双钱”

)

拟在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恒

(

南宁

)

产业基地

1#

车间内建设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博览

园建筑面积

4182.08

㎡

,

建成后预计年接待参观

50

万人次。

(

二

)

本项目提交

2015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会议以

9

票同意通过了《公司关于全

资孙公司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的议案》。 本次项目投资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

三

)

本次项目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实施单位的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

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南宁市洪胜路

5

号丽汇科技工业园标准厂房综合楼

1515-1

号房

法定代表人

:

许淑清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

:

食品的生产及销售

(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开展经营活动

,

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

);

自营和代理

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

(

国

家限定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食品的生产及销售

;

批发、零售

:

食品。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

一

)

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

本项目作为双钱龟苓膏文化的展示传播工程

,

有利于推广传播双钱龟苓膏悠久的历史文化

,

维护双钱龟苓膏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信誉度

,

更好地保护、开发和持续利用梧州双钱龟苓膏特色品牌资源提供强有力保障。本项

目既是广西地方特色产品生产项目

,

也属于特色工业旅游项目

,

符合食品行业及旅游业发展的要求。

2.

设立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

,

有助于消费者和参观者了解双钱龟苓膏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发展历程

,

并

可零距离参观生产工序

,

切身体会企业的现代化生产及规范化管理

,

从而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

增强消费者对双

钱产品品质的信赖

,

提高产品销量。

3.

项目建设地南宁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

,

是华南沿海和西南腹地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以及东

南亚经济圈的连接点。本项目能够加快双钱品牌的发展壮大步伐

,

有利于双钱品牌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发展

,

真

正实现双钱品牌唱响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

(

二

)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

本项目总投资

1999.17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

1935.30

万元

,

流动资金

63.87

万元。资金来源

为企业自筹。

(

三

)

主要建设内容

:

本项目场址定在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恒

(

南宁

)

产业基地

1#

车间内

,

龟苓膏文化博览园总建筑

面积为

4182.08

㎡。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等均可与现有市政设施连接

,

能够满足项目的需要。本项目为装修工程

,

投资

范围包括展厅装修装饰工程费用、设备材料费用及项目其他工程费用。项目建设期为

6

个月

,

具体进度为工程前期准备

时间为半个月

,

同时进行设备招标采购

,

施工图设计

1

个月

,

改造装修施工

4

个月

,

设备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半个月。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龟苓膏文化博览园项目建设完成后

,

将有利于推广传播双钱龟苓膏悠久的历史文化

,

维护和提升双钱品牌形象

,

进一步加强双钱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

充分发挥双钱品牌资源优势和龟苓膏产业优势

,

在全国乃至东南亚

地区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

五、项目风险分析

本项目为龟苓膏文化博览园项目

,

主要在于宣传、展示和传播双钱品牌文化、树立产品形象

,

并不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

,

可量化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参观者的购买消费。因此

,

本项目存在因年参观人次或人均消费水平达不到预期

,

而

导致投资回收期延长、投资价值比预期减少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

,

公司将积极采取应对策略

,

提高宣传力度

,

完善博览园规划设计与场景设施

,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

产品质量

,

努力实现既定接待和销售目标。

六、备查文件

1.

《南宁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广西双钱龟苓膏文化博览园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中恒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4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8

月

31

日

10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第

1

幢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8

月

31

日

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２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３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 特别决议议案

:3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无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２０１５／８／２５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

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登记时间

:2015

年

8

月

28

日

(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4

、登记地点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公司证券部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

以

2015

年

8

月

28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

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六、 其他事项

1

、联系地址

: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2

、邮政编码

:543000

3

、联系电话

:(0774)3939128

4

、传真电话

:(0774)3939053

5

、联系人

:

童依虹

6

、会期半天

,

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

中恒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

２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３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15年 8 月 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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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